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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7年4月20日（星期四）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7年4月20日上午9:30-11:30，下午13:

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开始时间为2017年4月19日下午15:00至2017年4月20日下午

15:00；

2.�召开地点：湖北省京山经济开发区轻机工业园公司行政办公楼二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健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授权代理人共4名，所持股份共计164,839,236股，占公总司股本的34.504％。

其中：

参加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或股东授权代理人3人，代表股份164,833,03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4.50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6,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13%。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1人，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6,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13%。

特别说明：“汇添富基金－招商银行－京山轻机－成长共享30号资产管理计划” 是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

计划通过二级市场购买的股份，作为股东共持有本公司16,241,918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40%，是公司第

三大股东，本次股东大会该股份没有参加股东大会也没有参与表决。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对会议议案

进行了审议，经过逐项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164,839,23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2.审议通过了《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164,839,23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3.审议通过了《2016年年度报告和报告摘要》

同意164,839,23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4.审议通过了《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164,839,23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5.审议通过了《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164,839,23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具体实施时间公司将另行通知。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京山京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和孙友元先生回避表决，同意38,921,63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164,839,23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8.选举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本次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李健先生、周世荣先生、罗贤旭先生、方伟先生、王伟先生、李斌先生为

公司非独立董事，谭力文先生、王永海先生、李德军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选举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

和独立性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以上9人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上述董事任期三年，自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算。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选举李健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164,839,23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弃权6,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6,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2）选举周世荣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164,839,23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弃权6,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6,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3）选举罗贤旭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164,839,23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弃权6,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6,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4）选举方伟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164,839,23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弃权6,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6,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5）选举王伟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164,839,23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弃权6,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6,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6）选举李斌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164,839,23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弃权6,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6,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7）选举谭力文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164,839,23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弃权6,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6,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8）选举王永海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164,839,23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弃权6,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6,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9）选举李德军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164,839,23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弃权6,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6,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9.选举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本次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徐永清先生、余爱民先生、曾涛女士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成员，并与公

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职工代表监事田波先生、张成涛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上述监事任期三年，

自本决议通过之日起算。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选举徐永清先生为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164,839,23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弃权6,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6,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2）选举曾涛女士为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164,839,23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弃权6,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6,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3）选举余爱民先生为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164,839,23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弃权6,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6,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会议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16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北惠山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伍清平、刘桂霞

3.结论性意见：京山轻机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本次

股东大会的议案、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及其所形成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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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一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九届一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2017年4月10日以亲自

送达、内部OA、微信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2.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17年4月20日下午4时在湖北省京山县经济开发区行政办公楼二楼会议室召开。

3．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会议的董事为9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9人。

4．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健先生主持，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及高管列席了会议。

5．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1．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战略、提名、审计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四个委员

会委员的议案》。

战略委员会委员（五名）：李健先生、罗贤旭先生、李斌先生、谭力文先生、李德军先生。 主任委员：李健先

生。

提名委员会委员（五名）：李健先生、李斌先生、谭力文先生、王永海先生、李德军先生。 主任委员：李德军

先生。

审计委员会委员（三名）：周世荣先生、李德军先生、王永海先生。 主任委员：王永海先生。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三名)；李健先生、谭力文先生、王永海先生。 主任委员：谭力文先生。

2．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董事会通过，选举李健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

3．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议，董事会通过：聘任李健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4．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副总经理和其他高管人员的议案》

经总经理提议，董事会以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表决通过，聘任周世荣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聘

任汪智强先生、徐全军先生、严俐女士、王志军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根据工作需要，经董事长提名，聘任谢杏平先生为董事会秘书，谢杏平先生的任职资格将报深圳证券交易

所审核无异议后正式聘任。 聘任赵大波先生为证券事务代表。

以上人员简历见附件。

独立董事对公司选举董事长、聘任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和其他高管人员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2017年4

月20日巨潮资讯网上公告的《关于公司选举董事长和聘任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董事意见》。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七年四月二十日

附件：简历

一、董事长、董事会提名、战略、审计、薪酬与考核四个委员会委员、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的简历详见刊登

于2017年3月30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董事会换

届选举的公告》（2017-33）。

二、副总经理和其他高管人员简历如下：

汪智强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出生于1965年，本科学历。 先后在湖北省应城盐矿、湖北省一

轻局、湖北省轻工实业开发公司从事项目引进、翻译、外贸等工作；1998年任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国贸部副部长、部长等职，2006年至2012年任京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董事。2005年至今任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汪智强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的情形；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 汪智强先生现持有本公司股票0股，持有本公司控股股东的第一大股东京山轻机控股有

限公司2%的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不属于《“构建诚信 惩戒失信” 合作备忘录》中规定的失信被执行人。 汪智强先生任职资格符合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徐全军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出生于1968年，研究生学历，先后被评为荆门市跨世纪优秀青

年、荆门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历任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技术部部长、技术中心副主任，1999年至

2002年5月任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02年5月至2008年5月任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副总经理，2008年5月至今任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徐全军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

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的情形；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 徐全军先生现持有本公司股

票0股，持有本公司控股股东的第一大股东京山轻机控股有限公司2%的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构建诚信 惩戒失信” 合作备忘

录》中规定的失信被执行人。 徐全军先生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

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严俐女士，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出生于1974年，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会

计师，1998年起历任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主管会计、财务部副部长、部长等职。 2014年5月起

任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严俐女士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的情形；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 严俐女士现持有本公司股票0股，是公司董事会秘书

谢杏平先生的配偶，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管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不属于《“构建诚信 惩戒失信” 合作备忘录》中规定的失信被执行人。 严俐女士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王志军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出生于1970年10月，1990年至1992年就读于荆州市工业学校

（原荆州地区工业学校），2007年7月至2008年1月在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运营总监班学习，2008年1月至

2009年7月，在武汉大学MBA核心课程班学习。 1992年9月至2005年12月就职于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历任车间副主任、主任，销售部副部长，总经理助理（先后兼任总调度长和采购经理）；2006年1月-2015年3月，

就职于湖北雄韬电源科技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 2015年3月至2016年6月任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铸造分公司副总经理。2016年至今任湖北鹰特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湖北英特搏智能机器有限公司总经理。王

志军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的情形；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 王

志军先生现持有本公司股票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构建诚信 惩戒失信” 合作备忘录》中规定的失信被执行人。 王志军先生任职

资格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

资格。

谢杏平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出生于1972年，大学学历，1994年至1997年在猴王股份有限公

司工作，1998年至今历任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证券部副部长、部长、董事会秘书等

职，2011年起任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投资部部长。 谢杏平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的情形；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 谢杏平先生现持有本公司股票

0股，是公司副总经理严俐女士的配偶，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

管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构建诚信 惩戒失信” 合作备忘录》中规定的失信被执行人。 谢杏平先生任

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

职资格。

赵大波先生，男，38岁，大学学历，2000年至2007年历任京山轻机保险办科员、法律保险办科长等职；2007

年至今任京山轻机证券投资部法律保险科科长；2005年至今任京山县人民法院陪审员；2013年3月26日获得深

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赵大波先生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现持有

本公司股票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 赵大波先生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

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办公电话：0724-7210972� � � � �传真电话：0724-7210972

通讯地址：湖北省京山经济技术开发区轻机工业园

邮箱：zhaodabo082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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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一次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九届一次监事会会议通知于2017年4月10日以亲

自送达、内部OA、微信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2.本次监事会会议于2017年4月20日下午4时，在湖北省京山县经济开发区公司行政楼三楼会议室以现场

会议方式召开。

3.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出席会议的监事为5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5人。

4.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徐永清先生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

5.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的审议情况

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选举第九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会议一致同意，选举徐永清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七年四月二十日

关于公司选举董事长和

聘任总经理及高级管理人员的

独立董事意见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湖北

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独立董事，经认真审阅相关材料，基于独立判断立场，

就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董事长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等事宜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相关人员的任职资格合法。 根据公司提供的拟选举的董事长及拟聘任的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副总

经理、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的简历、证书等相关材料，我们认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选举的董事长、 聘任的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等都具有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和相关工作经历，

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能够胜任其所担任的职务。上述人员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上述人员符合我国有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本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

二、程序合法。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董事长及提名、聘任总经 理、常务副总经理、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的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选举李健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同意公司董事会聘任李健先生担任总经

理；同意周世荣先生担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同意公司董事会聘任汪智强先生、徐全军先生、严俐女士、王志军

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同意公司董事会聘任谢杏平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同意公司董事会聘任赵大波

先生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独立董事：谭力文 王永海 李德军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2371

证券简称：北方华创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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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7年4月20日，下午2: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7年4月19日至2017年4月20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17年4月20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00-3:

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7年4月19日下午3:00至2017年4月20日下

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文昌大道8号公司5C02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张劲松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1人， 代表股份268,285,30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458,004,372股的58.5770％，其中：

1、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0人，代表股份233,921,0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458,004,372股的51.0740％。 （议案6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七星华

电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其他8名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股份13,457,867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458,004,372股的2.9384%。 ）

2、网络投票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和交易系统投票的股

东1人，代表股份34,364,26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458,004,372股的7.5030％。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其中，“议案6” 涉及关联交易，

关联股东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七星华电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

下：

1、审议通过了《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68,285,30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68,285,30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2016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268,285,30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4、审议通过了《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17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68,285,30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5、审议通过了《2016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268,285,30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3,457,8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其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

42,287,460股股份；北京七星华电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其为公司控股股东，持有178,175,

721股股份。

表决结果：同意47,822,12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3,457,8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度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7,962,70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98％；反对322,6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0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暨聘任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7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8,285,30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3,457,8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8,285,30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8,285,30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进行了述职。 具体内容详见2017年 3�月16日刊载于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2016年度述职报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贺维先生、赵力峰先生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七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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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7年4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市南麻经济开发区恒力路1号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279,886,85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0.684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提议召开，董事长范红卫女士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5人，独立董事傅元略先生、董事刘志立先生因工作原因，未

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王卫明先生、刘雪芬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3、董事会秘书李峰先生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76,877,969 99.8680 3,008,290 0.1319 600 0.0001

2、

议案名称：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76,877,969 99.8680 2,998,290 0.1315 10,600 0.0005

3、

议案名称：2016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76,877,969 99.8680 3,008,290 0.1319 600 0.0001

4、

议案名称：公司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76,850,969 99.8668 3,035,290 0.1331 600 0.0001

5、

议案名称：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77,286,969 99.8859 2,599,290 0.1140 600 0.0001

6、

议案名称：关于2017年度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76,850,969 99.8668 3,035,290 0.1331 600 0.0001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及子（孙）公司之间互相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76,854,769 99.8670 3,031,490 0.1329 600 0.0001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7年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0,324,474 98.2509 3,031,490 1.7487 600 0.0004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76,846,269 99.8666 3,039,990 0.1333 600 0.0001

10、

议案名称：公司2016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76,854,769 99.8670 3,004,490 0.1317 27,600 0.0013

11、

议案名称：关于授权公司管理层审批2017年度限额内融资活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76,854,769 99.8670 3,031,490 0.1329 600 0.0001

12、

议案名称：公司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76,854,769 99.8670 3,031,490 0.1329 600 0.0001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

通股股东

2,024,959,650 1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普

通股股东

109,869,698 1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

通股股东

142,457,621 98.2076 2,599,290 1.7919 600 0.0005

其中: 市值50万

以下普通股股东

272,751 16.6267 1,367,079 83.3366 600 0.0367

市值50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142,184,870 99.1408 1,232,211 0.8592 0 0.0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

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2016年年度报

告全文及摘要

170,347,674 98.2643 3,008,290 1.7353 600 0.0003

5

公司2016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

170,756,674 98.5003 2,599,290 1.4994 600 0.0003

7

关于公司为下

属子公司提供

担 保 及 子

（孙） 公司之

间互相担保的

议案

170,324,474 98.2510 3,031,490 1.7487 600 0.0003

8

关于公司2017

年日常性关联

交易预计情况

的议案

170,324,474 98.2509 3,031,490 1.7487 600 0.0004

10

公司2016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

况专项报告

170,324,474 98.2510 3,004,490 1.7331 27,600 0.0159

12

公司关于前次

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的报告

170,324,474 98.2510 3,031,490 1.7487 600 0.0003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在对第8项议案进行审议时，公司关联股东恒力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德诚

利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和高投资有限公司、海来得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与审议事项存在

关联关系，已履行了回避义务，相应回避股份数为2,106,530,295股。

2、本次会议还听取了《独立董事2016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盛安彦、袁琳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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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7年4月20日下午2:30分。

（2）网络投票时间：2017年4月19日—2017年4月2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4月20日上午9:30－11:

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4月19日下午

15:00至2017年4月20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珠海市吉大水湾路368号南油大酒店玻璃楼三楼会议室召开；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青运女士；

6、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相关法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119,247,8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4.165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119,080,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4.103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167,8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621％。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2,227,8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825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2,060,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763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167,8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621％。

3、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广东亚太时代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见证了本次

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股东大会审议，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19,24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6％；反对5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向本次股东大会作2016年度工作述职，该事项不需审议。

2、审议通过了《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19,24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6％；反对5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2016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19,24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6％；反对5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4、审议通过了《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19,24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6％；反对5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5、审议通过了《2016年度利润分配的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119,24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6％；反对5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2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76％；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224％；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拟投资设立大健康产业并购投资基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9,24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6％；反对5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2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76％；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224％；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亚太时代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王继宁、吴健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

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等均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亚太时代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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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聚隆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说明

安徽聚隆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交易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内（2017年4

月18日、2017年4月19日、2017年4月20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询问了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有关情

况说明如下：

1、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

息；

3、近期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经核实，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

段的重大事项；

5、经核实，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

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

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近期未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收购、发行股份等事项，并已于2017年3月28日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公告编

号：2017-005）中承诺：至少3个月内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收购、发行股份等事项。

3、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

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聚隆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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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凯中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进展暨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市凯中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凯中精密” ）因筹划重大事项，该事项涉

及购买资产，停牌时预计交易金额可能达到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标准，并且尚未确定是否构成重大资

产重组。 鉴于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了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保证信息公平性，避免公司股价异常

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中小企业板信

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4�号：上市公司停复牌业务》等有关规定，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

（证券简称：凯中精密，证券代码：002823）自2017年4月17日（星期一）开市起停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17年4月17日在巨潮资讯网网（http://www.cninfo.com.cn）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的《重

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7-036）。

停牌期间，公司与有关各方就上述交易事项积极进行磋商，取得了一定进展，交易各方于近日签署

了意向性框架协议。 本次交易投资标的属于汽车零件行业，预计交易金额为人民币3亿元至4亿元之间，

其中人民币1.5亿元为增资款，剩余为收购原股东持有的部分股权的股权转让价款，具体以双方最终签署

的交易协议为准。本次交易投资标的截止2016年12月31日总资产11,330.83万元、净资产3,737.09万元、

2016年度营业收入10,272.24万元（未经审计）。

按照预估交易金额、投资标的财务指标计算，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尚需公司董事

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已聘请具有相关资质的中介机构开始对投资

标的开展尽职调查、审计和资产评估工作。

经初步估算，上述潜在交易事项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因此，为保护投资者交易权利，提高市场运行

效率，根据《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4�号：上市公司停复牌业务》的有关规定，经向深圳证

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凯中精密，股票代码：002823）将于2017年4月21日（星期五）开市

起复牌。 复牌后，公司将继续推进本次交易的相关工作，并根据交易实际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本次交易目前尚处于筹划阶段，最终能否达成尚存在不确定性，郑重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重大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凯中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4月21日


